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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制度的本土化构建模式探索∗

梁　 涛

　 　 摘　 要：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企业合规的具体制度设计，鲜有学者关注企业合规制度构建

本身，即探究我国如何推动企业合规制度构建，以及其中的模式创新问题。 通过梳理我国推动

不同类型企业构建合规体系的脉络发现，现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行政监管的形式迫使金融

企业与上市公司率先实现内控合规体系建设，以行政主导的机制强制央企及地方国企构建法

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体系，以发布合规指引的方式引导外向型企业顺应国际合规潮

流，以合规不起诉激励民营企业构建合规管理体系，多种方式互相配合、互为补充、有的放矢的

构建模式。 在构建过程中，我国应以更广阔的视角，注重不同主体间的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共
同推进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此外，企业不应仅致力于构建单一的

企业合规制度，而应以构建一体化的管理平台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企业合规　 内控合规体系　 合规不起诉　 一体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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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规通常是指企业为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而建立的公司治理体系，①

也可以被认为是企业为制止违反法律的行为，并使外部权威确信其正在采取措施制止这种侵犯行为

而采用的一套政策和控制制度。②更直接地说，合规是企业确保员工不违反适用的规则、条例或规范

的一套程序。③域外各国虽已普遍建立起了企业合规制度，但构建模式并不相同。 美国早期主要依赖

于以国家监管的单一形式推动企业合规发展，但 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转而通过国家监管、强制性自我监

管和刑事激励三种手段，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共同推动企业合规向全行业扩展。④法国在借鉴美国企

业合规制度的基础上，创设公共利益司法协议，并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由外及内、由重及轻将其适用

范围扩展到了企业的轻微犯罪。⑤与法国相似，英国也选择了与美国迥异的路径推动企业合规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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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通过合规协议与民事追偿的方式而非传统刑事追诉方式激励企业构建合规制度。⑥ 在域外各

国普遍建立起企业合规制度的背景下，我国也开始了企业合规制度的本土化探索，并且在探索的过程

中进行了模式创新。 有学者主张中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建构路径应以刑事合规为“支点”，进而推动企

业合规制度全方位覆盖式发展。⑦ 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日常性合规管理模式”与“合规

整改模式”两种彼此独立的制度模式。⑧ 还有学者则观察到我国政府采取“刚性”与“柔性”两种模式

介入企业合规管理。⑨ 企业合规的域外经验介绍主要聚焦于各国如何具体开展企业合规的，而不关

心他们是如何推进企业合规制度构建的。 同样，我国在推进本土化企业合规制度构建的过程中，也鲜

有学者分析和总结中国是如何推动企业合规制度构建的，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创新。 现有的、为
数不多的研究也未能尽其详。 基于此，本文一改现有研究聚焦于企业合规具体制度设计的研究视角，
转向研究我国是如何推动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的以及我国独具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体系的构建

路径。

一、金融企业内控合规体系的构建

（一）金融企业早期的内控体系建设

１９９７ 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Ｃ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引起国际银行业的广泛关注，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成为银行监管领域带有一

定强制性色彩的国际标准。�I0 受其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也相继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

原则》《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在 ２０００ 年前

后，建立能基本与国际接轨的科学完善的内控制度。 这是我国监管机构颁布的第一批有关金融行业

内控的规范性文件。�I1 文件要求金融机构构建内控制度时要构筑顺序递进的三道监控防线，这较国

外正式提出三道防线理论早了二十多年，意味着我国在探索内控制度之初就取得了创新性成果。�I2

我国证监会在吸收上述规范性文件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相继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两度发布《证券

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开启了证券公司内控制度的新起点，�I3并在继承三道防线理论的同时，�I4还开创

性地对证券公司构筑第二道防线提出了“不同部门应职责分工明确，不相容职务应适当分离”的新要

求。�I5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发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实现对风险进行事

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内部控制。�I6

２０１０ 年后，金融行业再次掀起了一波内控体系建设的浪潮。 我国银监会为解决商业银行公司治

理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其中明确有效的内部控制是良好公司治理的

主要内容之一。 此后，中银监会对先前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予以修订，指出内部控制的

实现有赖于董、监、高及全体员工的参与，以及制度、流程和方法的制定与实施。 同一时期，证监会也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保荐机构内部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保荐机构建立健全保荐业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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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体系，增强风险控制能力，规范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履职行为。
（二）金融企业以专项治理为契机的合规体系建设

２００５ 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又通过发布旨在推进全球金融行业合规体系建设的权威性文

件———《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ｎｋｓ），来敦促和指

导会员国的银行机构普遍组建合规部门和构建有效的合规体系，以防范可能遭受的合规风险。 在遵

从前述文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我国银监会于 ２００６ 年发布《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

理指引》，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合规管理职责，合规管理部门职责以及合规风险监管等内容

作了细致规定。 此后，保监会和证监会也随即相继发布了《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和《证券公司合规管

理试行规定》，引导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实施合规管理。 至此，以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为代表的金融

监管机构初步实现了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促使金融企业进行合规建设的目的。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首次以法治为主题，并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I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金融法

治建设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应有之义。�I8 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于

同年底，决定通过以金融机构自查与监管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银行业全面开展专项检查，以加强内部管

控，遏制违规经营和违法犯罪，加强银行业的法治建设。�I9 出于同一原因，保监会在保险机构内部开展

了“两个加强、两个遏制”的专项检查工作。�20 证监会也于 ２０１５ 年初在证券期货行业开展了同一主题

的专项检查工作。 金融行业通过对其内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开展专项检

查工作，强化了合规经营理念，建立了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有效地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秩序。�21

从“进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22到“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23习近平总书记在几年间多次强调金融行业要强化监管，提高防控金融风险能

力。�24 银行业对此反应最为积极。 银监会为实现防控金融风险、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合规管理的目

的，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间开展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又于 ２０１７ 年开展“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和“十
乱象”等“三三四十”系列专项治理工作，�25再次掀起了一场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监管风暴。�26 ２０１８
年，银监会又对银行业提出了在对“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整

治市场乱象，建立常态化的长效工作机制，形成“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合规文化。�27

在银行业如火如荼开展整顿市场乱象的系列专项治理工作之时，保监会和证监会则分别于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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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和《中国银监会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
参见《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发布《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向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推行合规管理制度，后者更是被认为首次在证券行业强制推行合规管理。�28

中国证券业协会为进一步将上述文件落实，也相继发布了《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
２０１９ 年，新合并而成的银保监会决定对上一年度深化整治市场乱象工作情况进行“回头看”，开

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活动。 金融企业内控合规体系一体化建设的趋势初见端倪。 例

如，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主体履职尽责、内控架构建设、内控制

度流程建设、内控动态完善机制和合规文化培育，来提升内控合规水平，推动内控合规长效机制建设

取得长足发展。�29 紧接着银保监会又于 ２０２１ 年开展了名为“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的活动，将银行业

与保险业对常态化强内控、促合规的探索推向高潮。
通过梳理以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合规发展可以发现，金融行业因具有高法

律风险性，加之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本就具有监管职能，使得我国理应且能够率先实现金融行业

合规制度的构建，这与美国率先推动金融行业合规的做法一致。�30 我国在金融业先行构建企业合规

制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以引导和强制两种方式推动

金融企业构建合规制度。 监管机构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一般多冠以“指引”或“管理办法”的名称，前者多

采用指导、劝告、建议的方式推动金融企业构建合规制度，后者的强制性意味更强。 其二是国际合规潮

流对我国金融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

心原则》与《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文件的颁布直接刺激了我国金融企业合规制度的发展。 其三是

我国金融企业合规建设的关注点呈现出由早期以内控为主线向内控合规管理体系转变的特点。 其四是

与原有认知不同，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建设并非一味滞后于国际水平，我国在金融行业进行的合规探索

中也曾贡献本土智慧，所提出的三道防线理论远远早于国际上正式提出该理论的时间。

二、证监会监管下的上市公司合规建设

（一）上市公司的内控体系建设

２００２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Ｓａｒｂａｎｅｓ － Ｏｘｌｅｙ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２），强制要求美

国上市企业在编制年报时应包含内部控制报告，并且企业的管理层有责任确保所建立的内部控制体

系充分有效，同时还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内控体系的有效性进行测评并出具报告。 此外，该法案

还通过设置严苛的刑事责任激励企业实现合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企业合规的刑事化发

展。�31 受《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影响，西方各国均相继颁布法案要求本国企业实现内控体系建设。
在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促使该所主板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于 ２００６ 年制定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２００８ 年，财政部、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与证监会又一同制

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执行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就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
并将自我评价报告予以披露，与此同时，还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审计报

告。 因《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借鉴了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精髓，实现了企业内部控制

从无到有的跨越，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32 为有效实施《企业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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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崔瑜：《论企业合规管理的政府监管》，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３５ 页。
参见《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

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参见前引④，第 ９６ 页。
参见李本灿：《刑事合规的制度史考察：以美国法为切入点》，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４６ 页。
参见马民虎、张旺：《中美企业内控监管规范的差异性分析———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视角》，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６７ 页。



制基本规范》，五部门又于 ２０１０ 年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
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以引导企业完善内控体系建设，规范企业内控评价程序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内

控审计业务。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发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内控规范

体系基本建成。�33

（二）以信息披露制度构建为代表的内控合规体系建设

证监会在其颁布的 ２０１８ 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应进行内部控制及风险

管理制度建设，并将制度的建设与实施情况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予以定期披露。 ２０２１ 年，
上海市证监局选择华测导航和普元信息两家上市公司作为试点单位，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设立内控合

规机构，将风险管理与合规管理嵌入业务流程。 这一试点探索无疑极大地加快了所有沪市的上市公

司及计划上市的公司合规体系的建设。
对监管者而言，更优的监管策略不是将重点放在探究所搭建合规体系的实质，而在于合规职能的

透明度。�34 因而，信息披露义务是企业合规性管理的一种方式，�35被视为企业合规的内涵和应有之

义。�36 甚至，合规性就被认为是一种披露。�37 例如，《美国联邦起诉商业组织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ｅｄｅｒ⁃
ａｌ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就将企业的自愿披露与自愿合作作为了检察官起诉企业时所

权衡的因素。
我国证监会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可追溯至 ２００２ 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的

“上市公司具有持续信息披露责任”。 此后，全国人大和证监会又通过《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证监会则紧接着又通过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将前述内容进一步贯彻落实。
值得关注的是，环保部门在推动上市公司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原国家环

保总局曾于 ２００３ 年发布第一部涉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文件———《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

告》，详细列明了强制和自愿公开的环境信息内容以及公开方式，�38其后又与证监会一道积极推进和

监督上市公司公开环境信息，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机制。�39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被称为“史上

最严”的《环境保护法》，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如实公布环境信息的同时，还赋予了民众获取环境信息

的权利，�40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41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42 次年，
环保部等七部门又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对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

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具体要求。
银监会、保监会与证监会对金融行业的企业合规制度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相较而言，

证监会以及各地证监局不仅在推动金融企业搭建合规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通过发布规范性文

件和要求上市公司以自我评价的形式披露合规建设成果，在上市公司合规监管体系的建设上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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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I1，第 １３ 页。
Ｓｅ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Ｓ． Ｊ，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５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 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１３７，２１４０ （２０１５）．
参见沈洪涛、杨熠、吴奕彬：《合规性、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载《中国会计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第 ３６３ 页。
参见袁利平：《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软法构建研究》，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２ 页；孙春蕾：《论作为监管激励机制

的企业合规》，载《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８６ 页。
参见前引�35，第 ３６４ 页。
参见李志青、蔡佳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践与理论———基于政策和文献综述的分析》，载《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７８ 页。
参见方堃：《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相关基本问题研究》，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 页。
参见周五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进与展望》，载《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７６ 页。
参见陈璇、钱维：《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分析》，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７６ 页。
参见郑建明、许晨曦：《“新环保法”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吗？ ———一项准自然实验》，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第 ４ 页；王垒、丁黎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机制、时机策略与经济后果》，载《齐鲁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２ 页。



实质作用。 另外，在推动上市公司构建信息披露制度的过程中，除证监会外，环保部门也通过环境监

管职能的履行，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金融企业合规建设的逻辑相似，上市公司在初步完

成内控体系建设后，也进而转向了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三、国有企业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平台探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动金融法治建设的同

时，也对央企及地方国企的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务院国资委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求各央

企在未来五年要完成大力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和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 此后，
国资委又通过颁布《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法治央企建设意见》）再次对企

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予以强调。 根据《法治央企建设意见》，央企在未来五年要通过合规管

理能力的提升、合规管理工作体系的建立、合规制度准则的制定、合规培训的开展，形成全员合规的良

性机制，探索建立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平台。 各地国资委也相应地被要求积极推动其下

属企业的法治建设。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起，国资委在中国石油、东方电气集团、中国移动、中国中铁和招商局集团 ５ 家央

企，开展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试点央企均探索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合规管理体系。 其中，中国

石油将合规管理纳入企业战略，制定了《诚信合规手册》。�43 东方电气集团在制定自己企业《诚信合规

准则》的同时，着重强调合规管理的持续性建设。�44 中国移动选择将合规管理纳入公司章程，启动“合
规护航计划”，保障合规管理常态化运行。�45 中国中铁则通过融合党内监督、法律风险防范、内控、全
面风险管理、贯标认证、合规管理组织和合规管理制度八大体系，创造了“大合规”的理念。�46 招商局

集团的合规理念是“合规从高层做起、全员主动合规、合规创造价值”，更为注重合规文化建设。�47 中

国联通和中煤集团等央企虽未被选为试点，但同样积极地进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探索，为企业合规

制度的构建和普及提供经验支持。�48 此外，各地国资委也纷纷效仿央企，自发地在其所出资的企业开

展合规管理试点工作，如北京市国资委选取了 ５ 家市属国企作为试点进行合规管理体系的探索，江苏

省国资委则选取了 ３ 家省属企业和 ７ 家省属重点子企业开展合规管理试点工作。
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得益于国资委在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过程中牢牢抓

住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认定主要负责人是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以此来增强其

法治意识和推进合规建设动力。�49 在激发领导干部合规动力的同时，国资委还通过列明 ７２ 种在集团

管控、风险管理等违规高发的领域和环节中予以追责的情形，给其戴上了责任追究的“紧箍咒”。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国资委在总结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

引（试行）》（以下简称《央企合规指引》），确定国资委对央企的合规管理工作负有指导监督的责任。
《央企合规指引》将推进合规管理建设认定为法治央企建设的核心工作，�50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为央

企推进合规管理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为地方国资委积极推动下属企业进行合规管理建设提供了指

引，其颁布堪称是央企乃至全国各类企业合规管理建设的里程碑式事件。�51 此后，国资委又多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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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玉、李麒：《国有企业合规管理的现实问题与体系构建》，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７２ 页。
参见王波：《央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载《企业管理》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１ 页。
参见前引�43。
参见于腾群：《首创“大合规”全力建设“廉洁之路”》，载《新产经》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４２ 页。
参见前引�44。
参见《国资委系统法治工作简报》（第 ７ 期·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资料来源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０ ／ ｎ２５８８０７２ ／ ｎ２５９０８６０ ／ ｎ２５９０８６２ ／ ｃ７８５４９９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参见《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
参见解金辉：《构建合规管理体系的整体性思考》，载《施工企业管理》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２５ 页。
参见丁继华、王志乐：《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的背后》，载《新产经》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２ 页。



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央企的合规管理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各央企需将风险管理与合规管理嵌

入业务流程，建设三位一体的内控体系，实现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目标；�52强调央企需以强

内控、防风险、促合规为目标，进一步整合优化内控、风险和合规工作；�53央企应通过法律、合规、内控、
风险管理的协同联动，健全合规管理体系。�54

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中央企业已全部成立了企业合规管理委员会，超过 ７０ 家央企设立了合规联络员，
合规管理人员超过了 ３ 万人，合规治理体系初步建成，成绩斐然。�55 ２０２２ 年，国资委为了使企业合规

管理工作能够更上一个台阶，筹划开展了“合规管理强化年”工作。�56 同年 ４ 月，在《央企合规管理指

引》的基础上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合规管理体

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各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遵照上述文件精神，也在如火如荼地

推进所出资企业进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虽饱受争议，但国资委实际上扮演着集国企出资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人和监督管理规则的制

定人于一身的“超级出资人”的角色。�57 国资委凭借“超级出资人”的职能优势，在国企合规管理体系

的建设中负有指导监督职责，使其能够直接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推进所出资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建

设。�58 国资委在推进国企构建企业合规制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是通过发布规范

性文件为国企设定合规管理职责后，以行政主导的方式，如合规考评、合规报告等，强制企业履行合规

管理体系的建设职责。 在行政主导的模式下，国资委通过实施行政压力，实现了短期内推动国企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目标。�59 其二是首先推动央企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央企的示范作用下，继而推动省

属国企和市属国企的梯次发展。 这种模式不仅减少了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阻力，还能确保及时发现

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显露的问题并及时进行调整。 其三是国企因具有良好的法治建设基础，如先前

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且法务管理、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作为国企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趋同性，所以国企所要建设的目标管理体系不是单一的合规管理体系，而是法

律、合规、风险、内控四位一体的管理平台。�60

四、外向型企业的海外合规风险应对

起源于美国的企业合规制度，在 ２１ 世纪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包括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

世界银行集团在内的国际组织通过制定和发布全球性的契约、指南和指引，对不合规行为实施惩戒，
引导和督促企业进行合规管理。 在对合规管理核心问题达成共识，企业合规的观念逐渐被企业认可

的基础上，世界标准化组织基于最新的合规管理实践，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颁布了 ＩＳＯ ３７３０１：２０２１
《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以修订并代替 ＩＳＯ １９６００：２０１４《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这意味着企

业合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61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尤其是“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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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
参见《关于做好 ２０２０ 年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参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
参见贾宝元：《强化企业合规管理势在必行》，载《法人》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７１ 页。
参见《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强化年”工作部署会》，资料来源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２６４３３１４ ／ ｃ２２０５３６９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参见王新红：《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兼论国资委的定位调整》，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３０ 页。
参见前引⑨，第 ８５ 页。
参见前引�28。
参见郭青红：《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实务指南》，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１１ 页。
参见李玉华：《我国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９ 页。



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全球市场的竞争当中。 但是，随着各国合规监管制度的普遍建立，对跨国

企业的合规要求与监管力度的日益增强，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合规风险与挑战，如抱有侥幸

心理、应对不当，可能会付出财产和声誉损失的高昂代价，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中兴通讯与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和司法部三部门达成和

解协议：中兴通讯同意接受处罚，支付共计 １１． ９２ 亿美元罚金，其中 ３ 亿美元视中兴通讯履约情况而

暂缓执行。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美国商务部因中兴通讯未对部分违规员工扣减奖金和寄发惩戒信，禁
止美国企业在 ７ 年内向其出口电讯零部件、软件和技术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中兴事件再次发生转

机，中兴通讯与美国商务部最终达成和解协议：中兴通讯支付 １０ 亿美元罚金和 ４ 亿美元的代管资金，
同时改组董事会，强化合规管理后即可解除禁令。 中兴事件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这反映出中国企业

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合规管理体系存在短板，应对合规风险的能力不足。
在同一时期，欧洲议会通过了史上最为严苛的数据保护条例《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意图以此改善个人数据保护状况，�62作为欧盟数据治理的里程碑事件，该条例

的通过与实施还对全球个人数据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63 根据条例规定，如企业违反该条例，监管机

构根据其违规程度，最高可处以 ２０００ 万欧元或该企业上一年度全球营业额的 ４％ 作为罚款（二者取

其高）。 该条例实施一年后，谷歌就因违反该条例的规定，被法国处以了 ５０００ 万欧元的罚款。 严苛的

数据保护监管以强大的威慑力使相关企业倍感压力，根据德勤的调查报告显示，欧盟区域内七成左右

被调查企业依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增设了合规岗位，欧盟区域外的被调查企业也因忌惮该

条例的长臂管辖，纷纷增设了合规岗位。�64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及谷歌等企业因违反条例

而被处以高额罚款，使中国企业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合规已迫在眉睫，纷纷着手构建数据合规制度。�65

中兴事件的惨痛教训以及严苛的数据保护监管迫使中国政府和企业切实感受到加强企业合规监

管不仅是企业的自身需求，也是政府助推企业稳健“出海”与国际合规框架接轨的内在要求。 中兴事

件发生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强调

要规范外向型企业的海外经营行为，补足制度短板，加强合规制度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开放的大

局。 为此，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为基础，制定了

ＧＢ ／ Ｔ３５７７０《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帮助各类组织构建合规管理体系，防范合规风险。 与此同时，发改

委与商务部等五部门为规范民营企业海外的投资经营行为，制定《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

范》，要求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经营活动时，完善经营管理体系，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 ２０１８ 年，国资委在其颁布的《央企合规管理指引》中，也着重强调央企要守住海外投资经营

行为的红线、底线，注重合规培训与风险排查，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此外，更为具有针对性的《国
有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的研究起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66 为顺应国际合规潮流，强化合规

经营，中国贸促会于 ２０１８ 年成立了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发布了全国企业合规倡议书。 同年，发改

委、商务部、人民银行与全国工商联等七部门为服务企业开展境外经营，推动企业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指导企业制定具体的合规管理指引，共同制定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背景下，中兴事件的惨痛教训以及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的具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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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文华、李东方：《论司法实务对数据保护立法的推进———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为例》，载《中国应用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３ 页。
参见俞胜杰、林燕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域外效力的规制逻辑、实践反思与立法启示》，载《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６３ 页。
参见前引�62，第 １４０ 页。
参见前引�61，第 ２０ 页。
参见郭艳：《严守合规“生命线”，出海才能“立足稳”》，载《中国对外贸易》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 页。



臂管辖的严苛监管条例使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合规风险与

挑战，也刺激了外向型企业采取主动构建合规监管体系的策略予以回应。 与此同时，国家也适时发布

合规指引，引导和帮助外向型企业搭建合规管理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因外向型企业本就具有主动应

对风险与挑战的合规意愿，我国主要采取引导而非强制的策略推动其构建合规监管体系。

五、检察机关主导下的合规激励探索

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重要的市场主体。 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及中国梦的实现至关重要。 最高决策层就此曾反复作出

政治宣示。�67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在外部环境显著变化，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
中有忧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提出“六稳”政策；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

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政治局会议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还应坚持“六保”政策。 在贯

彻和实现“六稳”“六保”政策的过程中，确保民营企业的稳健发展无疑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和重中之

重。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政

策。�68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也积极予以响应，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在刑事司法上予以从宽保

护，一时间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 然而，只有将这种从宽的刑事司法保护政策及时予以制度回应，才
能从根本上打消民营企业家的疑虑，进而坚定信心，全身心投入生产经营活动。�69

实现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70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是检察机关的重要工作之一。�71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确定了 ６ 个基层检察院作为试点单位，启动了对涉罪企业实施

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 同年 ７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特别强调落实“少捕”“少押”“慎诉”的司法理念，依
法合理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司法措施，坚持依法能不捕的不捕，将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认罚并积极复

工复产、开展生产自救、努力保就业岗位作为判断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要依据，同时慎重适用涉

财产强制性措施，对涉嫌犯罪但仍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企业，原则上不得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２０２１ 年，张军检察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再次重

申，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服务“六稳”“六保”。 检察机关应用

好司法政策，稳企业保就业，助力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对涉及经营类犯罪的企业负责人，依
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缓刑建议。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将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 １０ 个省份、上百家检察院。 试点的核心就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业刑事案

件，落实“不捕不诉不判实刑”司法政策的同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整

改落实，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业犯罪，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 为推进合规改革试点

工作，建立健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２０２１ 年 ６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国资委、全
国工商联等部门一起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指导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工作以及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开展。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对前期改革

试点的经验进行总结，发布了 １０ 个典型案例和 １ 个指导性案例。�72 此后，在检察机关的推动和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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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和《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参见李玉华：《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６３ 页。
参见徐日丹：《想中央之所想 急国家之所急 为人民之所需———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工作综述》，载《检察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１ 版。
参见谢小剑、单森林：《贯彻刑事检察新理念优化民营企业法治营商环境》，载《人民检察》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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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73各地也纷纷效仿，成立了地方的相应

机构。�74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将涉案

企业合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75 可以说，试点改革工作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企业合规制度在

全国确立而后普及积累了宝贵财富。
为实现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激发主场主体活力，稳定就业的目标，对民营企业予以特殊保护，

检察机关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刑事政策，探索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检察机关

主导下的合规激励探索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检察机关的主导是我国推进企业合规制度构建模式的鲜

明特色，�76甚至可以说，是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企业合规制度的广泛关

注和热议。 第二，合规不起诉制度探索是检察机关职能的主动扩张，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能动司法

的一种体现。�77 第三，检察机关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稳慎、有序”的改革理念，�78

审慎选择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直至在全国普及。 此外，检察机关“稳
慎、有序”的改革理念还体现在主导出台各项与试点改革配套的规范。 第四，检察机关主导下的合规

激励探索使企业合规拥有了向更广泛适用对象扩展的基础。 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激励下，以中小微

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拥有了改造经营模式、进行合规体系建设的动力。�79

六、代结语：企业合规构建的优化进路

我国现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行政监管的形式迫使金融企业与上市公司率先实现内控合规体系

建设，以行政主导的机制强制央企及地方国企构建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体系，以发布合

规指引的方式引导外向型企业顺应国际合规潮流，以合规不起诉激励民营企业构建合规管理体系，多
种方式互相配合、互为补充、有的放矢的推进模式。 然而，我国在以本土化方式推进企业合规制度构

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为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改革建议和思路：
第一，多元审视企业合规建设，以更广阔的视角探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企业合规构建路径。

虽然学界已经注意到了行政监管等手段在推动企业合规制度构建中的作用，�80但往往更加关注的是

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探索，即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内容。 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合规是推进企业合规

制度的“支点”，中国的本土化企业合规制度建构应是由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向未涉案企业及其行业的

全方位延伸扩展。�81 诚然，刑事激励使企业合规拥有了向更广泛适用对象扩展的基础。 但如前所述，
企业合规实际上早已以“内控体系”“风险防控”等其他形式存在于金融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企业

的公司治理实践当中。 检察机关主导的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只不过是将原本没有被广泛关注到的

“悄悄进行的合规实践”映入大众眼帘。 这与我国企业合规建设尚处于“干打雷不下雨”阶段的论断

大相径庭。�82 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随着试点的深入，主动将所推行的合规由

刑事领域扩展至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领域，以实现将企业合规引向更广阔的空间。�83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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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坤：《论企业合规检察主导的中国路径》，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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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２３３ 页。
参见张泽涛：《论企业合规中的行政监管》，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４４ 页；陈瑞华：《论企业合规在

行政监管机制中的地位》，载《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２ 页；前引④，第 ９６ 页。
参见前引⑦。
参见陈瑞华：《论企业合规的中国化问题》，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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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能以更广阔的视角多元审视企业合规建设，我国现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政府部门、监管机构

以及司法机关等不同主体，通过多种方式，互相配合、互为补充、有的放矢的本土化构建路径。 因每种

推进模式的主体、推进的初衷和关切的领域等各不相同，直接导致不同路径下的企业合规制度构建呈

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需要在推进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加以重点区分并格外注意。 例如，顺应国际合规潮

流，缓解国际合规压力几乎是所有主体，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的合规动力，所以国家的推进策略主要以

引导为主，而国企的合规建设是中共中央法治建设的直接要求，这使得针对国企的推进模式具有很强

的强制色彩。 就金融企业而言，因其具有高法律风险性，如监管不当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迫于监

管机构的强监管压力，金融企业率先实现了内控合规体系建设。 在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疫情背景下，检
察机关对民营企业予以特殊保护的初衷致使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践中，易出现片面强调“厚
爱”，忽视“严管”的现象。�84

第二，应注重不同主体间的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企业合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企业合

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下进行统筹谋划，齐头并进。 具体来

说，需要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然而，由于我国在

推进企业合规制度发展时，时间紧、任务重，各行为主体未能统一步调、互相协调，而是呈现出各自为

阵、各行其是的尴尬局面。�85 这也导致了我国在推进企业合规制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虽然

银保监会、证监会均属金融监管机构，但二者的步调都难以协调统一，这表现在原保监会前期推进保

险业搭建合规监管体系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其他二者。 因欠缺监管部门的强制力加持，《合规管理体

系指南》与《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等文件只能引导外向型企业制定具体的合规管理指引，但
外向型企业是否依其指引进行了合规监管体系的建设则有待考察。 我国虽能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要求

央企和地方国企在短时间内构建合规制度，积累合规管理经验，但该经验未能得到推广并引起其他部

门的重视，以致其示范作用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检察机关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虽能调动

起更广泛市场主体进行合规监管的兴趣，但尚存在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其他司法机关的缺位，更遑

论立法和行政部门的配合与支持。�86 可见，各行为主体在协调推进企业合规制度的过程中确有不尽

如人意之处，因而各部门应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第三，企业不应仅致力于构建单一的企业合规制度，而应以构建一体化的管理平台为最终目标。

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我国央企积极构建风险管理制度，拉开了央企合规

管理的序幕。�87 而后，国资委又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两度对央企分别提出了“探索建立法律、合规、风
险、内控一体化管理平台”和“以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为目标，进一步整合优化内控、风险和合规工

作”的新要求。�88 无独有偶，银保监会也于 ２０２１ 年在金融业开展了名为“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的活

动。 由此可见，内控体系和风险管理制度均被视为与企业合规制度相关，并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各

类规范性文件及法律制度之中了。�89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监管机构、政府各部门乃至国家混淆并混

用了企业法务、合规管理、风险防控和内控体系等概念，而应当视为企业合规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治

理、风险、合规和内控在内的概念群和制度群。�90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合规经常与风险管理和内控

体系联系在一起并时常混同，甚至三者被等同视之。�91 我国金融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合规建设具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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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以内控体系为主线向内控合规管理体系转变的特点，国企则致力于搭建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

体化管理平台。 从管控融合的角度来说，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管理体系，究竟冠之以内部控制体系、风
险管理体系还是合规管理体系，只是视角不同，三者实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能一体化建设。�92所

以说，不拘泥于展现形式的异同，重点把握不同概念背后所反映的实质内涵，才是企业合规制度构建

的关键。 以国企为代表的具有雄厚实力的企业，应以搭建一体化管理平台为最终目标，中小微企业则

可摒弃“大而全”的“形式上的合规”，搭建具有针对性与可执行性的，注重合规文化和合规意识培养

的“小而专、小而精”的“实质合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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